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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交办第二十四批群众举报件边督边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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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郑州市新密
市米村镇柿树湾
村 一 组 荥 密 路
路 东 耕 地 内 非
法 建 设 石 料 加
工厂，被取缔后
政 府 回 复 说 已
经复耕到位，但
是 实 际 上 遍 布
石子，根本无法
耕 种 ，之前承诺
的土地赔偿款也
无人支付了。

郑州市新郑
市光大国际环保
新 能 源 公 司 南
院 墙 外 有 一 家
大型洗砂厂，24
小时洗砂，物品
从不覆盖，扬尘
大，洗砂污水往
深沟里排，沟里
有几个大渗坑，
噪音扰民。

郑州市荥阳
市崔庙镇古城社
区东城门口向北
80 米 路 东 有 个
土 岭 ，在 3 米 高
土岭里边有个隐
藏的非法石料加
工厂，一直未被
取缔。

郑州市新郑
市赵家寨煤矿北
边 150 米左右绿
色围挡院子内有
2套洗砂设备，一
直生产2年多了，
污水乱排，扬尘
污染大。

郑州市中原
区汇泉西悦城小
区，南边高铁经
过噪声扰民。对
4月 29日的公示
结果存在疑问，
第三方检测噪声
的公司名字不知
道是什么，六个
噪声检测点具体
在 哪 里 没 有 公
示；第三方检测
公司是按照四 B
类的标准检测，
但是小区是属于
一类区域，认为
不合理。

郑州环保垂
改后基层单位的
文明奖被取消，
工资标准降低。

郑州市新郑
市薛店镇京珠石
雕城金汇石材经
常露天切割，噪
音大，扬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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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2021年 5月 2日，新密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成立联合调查组，对交办相关问题逐一进行调查。
关于群众反映“郑州市新密市米村镇柿树湾村一组荥密路路东耕地内非法建设石料加工厂，被取缔后

政府回复说已经复耕到位，但是实际上遍布石子，根本无法耕种”问题
经调查，2021年 4月 17日，米村镇柿树湾村已对该地块完成复耕，调查组在该地块内未发现遍布石子

现象。因受农作物种植季节性因素影响，米村镇柿树湾村已对该地块播撒花卉草籽进行绿化，防止复耕后
出现扬尘问题。

关于群众反映“之前承诺的土地赔偿款也无人支付了”问题
经调查，该地块为华夏幸福产业新城用地规划区，地块前期已经由华夏幸福于 2018年 4月起租用，

2018年 5月至 2021年 3月，该地块租金和地面附属物款项已完成支付，2021年 4月至今，该地块租金和地
面附属物款项暂未支付。经米村镇柿树湾村村委会与项目方沟通，未支付的土地租地金拟于 2021年 6月
完成支付。

2021年 5月 1日，新郑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调查，经查：
现场没有发现洗砂设备，不存在生产噪音扰民情况，现场堆放有砖渣废料未完全覆盖，易引起扬尘。

现场没有发现渗坑，不产生污水。

2021年 5月 1日，荥阳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举报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核实。
经调查，该料场内堆放有石子和矿渣物料，约 300吨，少部分物料未完全覆盖，场地未硬化，料场周围

未发现生产设备，不具备生产能力。经荥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现场核查，该堆料场土地属崔庙镇郑庄村
集体土地，占地面积 5.2亩，其中，耕地 1.14亩，村庄建设用地4.06亩。举报石料堆场属实；无生产设备，石
料加工不属实。

2021年 5月 1日，新郑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经查：
现场调查时，发现场内存放有沙石和传送设备，没有发现洗砂设备，没有发现污水乱排现象。现场堆

放的沙石未见任何抑尘措施，易引起扬尘。

2021年 4月 9日，收到第二批编号D2HA202104080048问题后，中原区政府相关负责人员到现场进
行核查。经查，汇泉西悦城项目南侧与郑西高铁的最近距离约为 110米，该段高铁两侧无隔音装置，列车
通过时存在噪音。中原区高度重视该问题，进行多次专题研究，4月 11日，中原区政府函请市铁路局制定
相关降噪措施，解决高铁噪音扰民问题。4月 13日，市铁路局复函说明该铁路专线噪声污染防治措施按照
环评及批复要求落实，铁路规划、建设、验收手续完备，运营依法合规。中原区对该区域绿化进行整体提
升，美化小区周边环境，增加高铁与小区之间的绿植密度，降低噪音。4月 26日上午，相关负责人员专程赴
市铁路局进行对接，协调降噪措施事宜，目前正在等待市铁路局答复。4月 21日至 24日，柳湖街道委托河
南大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汇泉西悦城5号院、6号院房屋内和7号院1栋西侧，共选取6个点位（所选点位
均为靠近最南侧地点）进行噪声检测，检测报告显示符合标准（根据《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4月 26日，柳湖街道召集业主代表、社区人员、物业人员、项目建设方召开群众恳谈会，组建由街道、社区、
业主、物业及项目方共同参与的工作专班，及时征求汇总群众意见，建立日通报机制，向居民反馈工作进展
情况，促进问题妥善解决。4月 27日以来，工作专班连续组织部分业主代表实地查看其他高铁附近区域降
噪措施情况，进一步商讨征求降噪措施。

（一）文明奖被取消问题调查核实情况
2021年 5月 1日，郑州市生态环境局与市文明办、相关区县（市）分局进行核实了解，目前，环保垂改所

涉及的原区县（市）环境保护局及其所属事业单位机构人员划转后，精神文明单位的核定工作正进行中，待
核定工作完成后，精神文明单位奖才能按照规定发放。

按照精神文明单位核定工作程序，一是由市文明办牵头，区县（市）文明办、市生态环境局配合对涉及
12个分局的机关及其事业单位垂改前精神文明单位创建情况和精神文明单位等级进行核定，核定后按照
《中共郑州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市生态环境机构垂直管理制度改革有关机构编制及人员划转事项的
通知》（郑编〔2020〕79号）和郑州市精神文明单位创建相关规定，确定涉及分局的机关及其事业单位机构
精神文明单位等级；二是市财政局按照市文明办核定的最终结果及相应等级标准核发精神文明单位奖，发
放时间从2021年 4月份起算。

当前，市文明办正在积极推进涉及分局的机关及事业单位垂改前精神文明单位创建情况和创建等级
的核定工作，为了使相关单位尽快了解相关政策规定，4月 30日，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召开座谈会，12个分局
负责垂改的人员参加会议，会上，郑州市文明办创建处负责人就市生态环境局涉及分局的机关及其事业单
位精神文明单位等级核定及文明奖发放工作中大家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解答，并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

各区县（市）分局人员4月份精神文明单位奖，待市有关部门审核批准后再补发。
（二）工资标准降低问题调查核实情况
2021年 5月 1日，郑州市生态环境局与涉及分局相关人员核实了解，目前，环保垂改所涉及的原区县

（市）环境保护局及所属事业单位机构人员划转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郑州市生态环境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工作方案》（郑办〔2019〕20号）明确：“人员上

收后，工资待遇全市统一标准，不足部分由市级财政承担。”
按照《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市环保垂改工作相关问题的会议纪要》（〔2021〕17号）要求，一是由市人

社局牵头，市财政局、市生态环境局配合核定具体工资标准，经市人社局核准后，市财政局按照市政府研究
确定的最终上划人员总数和批复后工资标准发放工资，发放时间从2021年 1月份起算，具体执行从第二季
度开始（第一季度核算后补发），派出机构在郑州市本级参保。二是由市财政局牵头，市人社局、市生态环
境局配合，做好人员工资和公用经费保障工作。由于环保收费政策取消，市生态环境局各分局差额供给及
自收自支人员的工资（含上收的已退休人员财政保障部分福利待遇）参照事业全供人员工资标准〔含财政
应承担的“五险二金”，有拖欠的区县（市）应补齐后再划转〕，经市人社局核准后，列入市级财政专项预算。
各分局公用经费参照目前市生态环境局局属单位公用经费的人均标准，根据实有上收人数核定。

目前，符合划转条件的人员，4月工资已按照郑州市工资标准发放基本工资和津补贴，部分工资项目、
奖金待市有关部门审核批准后再发放。

（三）调查结果
群众反映“郑州环保垂改后基层单位的文明奖被取消，工资标准降低”问题部分属实。
垂改前涉及12个分局的精神文明单位奖和工资标准是按照当地区县（市）相关政策规定执行，垂改后

将按照郑州市的相关政策规定执行，部分不符合发放精神文明单位奖的个人，将不再发放精神文明单位
奖，工资也将会有所变化。4月，按照郑州市工资标准发放的是基本工资和津补贴，部分工资项目、奖金（包
含精神文明单位奖）待市有关部门审核批准后再补发。

5月 1日，新郑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经查：
（一）关于“经常露天切割”问题。
现场调查时，该企业处于生产状态，石材切割工作均在该企业标准化密闭车间内完成，采用红外线切

割设备进行水切。院内没有发现相关切割设备，仅存放着石材原料和成品，没有露天切割工作迹象。
该问题不属实。
（二）关于“噪音大”问题。
该企业在进行石材切割工序时会产生一定的噪音，生产工序均在标准化密闭车间内，通过密闭车间进

行隔音降噪。现场调查当天，新郑市环境监测站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该企业厂界噪声进行了检测，检测
结果显示该企业厂界噪声排放符合标准。

该问题部分属实。
（三）关于“扬尘大”问题。
该企业能产生粉尘的工序为切割和打磨/抛光工序，所有生产工序均在标准化密闭车间内进行：1.切割

工序采用红外线切割设备进行水切，切割时利用水流喷射，清理切口，不会出现扬尘污染现象。2.打磨/抛
光工序在标准化密闭车间二次封闭区域内进行，区域内安装有水洗式除尘器，在打磨/抛光时，通过风机运
转后形成的吸力使得打磨/抛光时产生的粉尘流向除尘柜水帘过滤器进行净化，不存在扬尘现象。另外，
该企业安排有洒水车专一对厂区内及厂区道路进行洒水降尘，工作人员现场未发现扬尘大现象。

该问题不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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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已要求米村镇柿树湾村村委会及时与
华夏幸福项目方沟通，并做好群众解释工
作，确保相关款项支付按照时间节点落实。

2021 年 5 月 2 日，新郑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对许文举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
知书，要求其改正违法行为，并联合辛店
镇政府督促其对砖渣废料进行清理。截至
2021 年 5 月 3 日，许文举已将其砖渣废料
清理完毕。

荥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朱三下达
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改正违
法行为通知书》，责令其 15日内将堆放物料
自行清理，恢复土地原状。崔庙镇政府要求
朱三于5月 3日前将场内堆料清理到位。

截至 5月 3日，朱三已将场内堆料全部
清理完毕。

1.新郑市辛店镇、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
郑分局要求当事人自行清理，目前已清理
到位。

2.新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当事人下
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下一步，将视
当事人违法情节及清理整改情况依法作出
进一步处理。

一是中原区持续积极加强与市铁路局
的对接沟通，协调降噪措施事宜。

二是拟邀请 3家检测机构，由业主代表
参与，对其他噪声敏感点进行检测。

三是工作专班及时汇总群众意见，建立
日通报机制，向居民反馈工作进展情况，促
进问题妥善解决。

下一步，将加快工作进度，积极配合郑
州市有关部门早日落实相关分局的机关及
其事业单位的精神文明奖和有关工资待遇；
同时，做好政策宣传、思想稳定工作。

下一步，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郑分局、
新郑市薛店镇将进一步加强对金汇石材公
司日常监管和巡查，发现露天切割、扬尘污
染的，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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